乌海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

乌海市统计局
乌海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4月）

[bookmark: _GoBack]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号）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内政发〔2023〕5号）要求，我市进行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23年12月31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2023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市范围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在自治区第五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经过各区、各部门和各级普查机构和广大普查人员两年来的共同努力，在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下，我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高标准完成实施方案制定、单位清查、普查登记、事后质量抽查、数据汇总评估等各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2023年4月27日，乌海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乌海市统计局，统筹全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普查组织实施原则，各区政府均组建了相应普查机构，工作网络体系覆盖到所有镇办，为普查工作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各区人民政府全面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确保人员到位、经费到位、措施到位。参与普查工作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履责，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强化信息共享，提供多方保障，共同推动普查顺利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2024年1月1日至4月30日，全市805名普查人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对我市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逐一完成普查登记，根据普查对象的不同类别，相应采集其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生产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情况等有关数据，开展投入产出调查。通过这次普查，全面调查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了各类单位基本情况，掌握了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普查结果客观反映了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新进展。
三、科学规范实施
按照“坚持质量标准、坚持统分结合、坚持手段创新、坚持协作共享、坚持依法普查”的基本原则，乌海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国务院印发的《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自治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内蒙古自治区实施方案》《内蒙古自治区第五次经济普查数据审核验收组织实施方案》等指导性文件，为全市经济普查实施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保障。在方法运用上，采用先单位清查后普查登记方式，通过对我市范围内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地毯式”清查，确保普查对象类型界定准确、普查单位不重不漏。在单位清查基础上，对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进行全面调查，对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查，对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同步开展投入产出调查。有关部门对本行业领域的普查对象进行调查。在技术手段上，利用全国统一、集成高效、安全可靠的普查数据采集处理平台，使用手持移动终端小程序采集基层普查数据，支持普查对象网络自主填报，推进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应用，提高普查人员管理与培训信息化水平。通过这次普查，整合优化了统计调查项目，改进了统计制度方法，加强了重点领域统计监测，进一步夯实了统计基础。
四、确保数据质量
乌海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严格按照国务院制定印发的《普查全面质量管理办法》、自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内蒙古自治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质量检查工作实施办法》和乌海市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乌海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阶段数据质量抽查考核方案》，分阶段开展数据质量专项检查。市区各级普查机构认真执行普查方案，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岗位责任制和问题追溯机制，选优配强普查队伍，多措并举开展培训指导，组织基层普查人员严格按照普查流程、质量标准进行数据采集与审核，确保源头数据质量。加强对普查数据的质量监测分析，坚持边普查、边审核、边检查，逐级做好数据审核验收，全面开展数据检查。为检验各地普查工作成效和普查数据质量，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普查登记结束后，组织开展事后质量抽查，对全市3个区的10个样本普查小区616个单位、42个个体户进行登记规范性和主要指标核查。抽查工作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以独立调查的方式进行，确保抽查结果客观公正。事后质量抽查结果表明，普查数据填报综合差错率低于5‰，普查数据质量符合控制标准。
总体来看，乌海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组织实施规范有序，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能够真实反映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普查结果显示，2023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12648个，与2018年末（2018年是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相比，增长35.3%，从业人员170709人，增长15.6%；个体经营户36620个，从业人员57559人。
